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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法規概要

除普遍適用於中國企業的法律、法規規定外，公司經營的鉛酸蓄電池生
產、銷售業務還需遵守下述規定：

一、 生產營運；

二、 環境保護；及

三、 職業衛生及安全。

有關生產許可的法律法規

1. 生產許可證

根據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
管理條例》及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
證管理條例實施辦法》，國家對關係公共安全、人體健康、人身及財產安全的重
要工業產品實行生產許可證制度。國家實行生產許可證制度的工業產品目錄由
國務院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准
後向社會公佈。未取得生產許可證的任何企業不得生產列入工業產品目錄的產
品，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出售或在經營活動中使用未取得生產許可證的列入工
業產品目錄產品，否則，將遭到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亦
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根據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發佈的《關於公
佈實行生產許可證制度管理的產品目錄的公告》（二零零七年第174號），蓄電池
被列入《實行生產許可證制度管理的產品目錄》。根據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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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實施的《鉛酸蓄電池產品生產許可證實施細則》的規定，生產下述鉛酸蓄電池
產品的企業應當依法辦理取得《全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

序號 產品單元 產品規格 企業類型

1 起動用鉛酸蓄電池 汽車起動用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船舶起動用全系列

2 牽引用鉛酸蓄電池 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3 內燃機車用鉛酸蓄電池 排氣式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閥控式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4 鐵路客車用鉛酸蓄電池 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5 固定型鉛酸蓄電池 排氣式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閥控式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6 小型閥控密封式鉛酸
蓄電池

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7 摩托車用鉛酸蓄電池 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8 煤礦防爆特殊型電源
裝置用鉛酸蓄電池

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9 儲能用鉛酸蓄電池 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10 電動助力車用密封鉛酸
蓄電池

全系列 生產型或組裝型

11 鉛酸蓄電池用極板 正極板全系列 —
負極板全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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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從事電動助力車用密封鉛酸蓄電池的生產業務，因此，本公司
旗下境內附屬公司應當依法辦理取得《全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超威電源、
長興眾成、河南超威、山東超威、江蘇超威和安徽超威均已依法辦理取得了《全
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

下表載列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全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的有效年期：

公司名稱
《全國工業產品生產
許可證》的屆滿日期

超威電源 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長興眾成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河南超威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山東超威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江蘇超威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安徽超威 二零一四年一月五日

2. 產品質量

根據二零零零年七月八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可能危害
人體健康、人身或財產安全的產品須符合有關國家及行業標準，當並無制定有
關標準時，仍須達到保障人體健康、人身及財產安全的必要要求。未能達致以
上標準或要求的工業產品一概不得製造或出售。有關國家及行業標準包括GB/T 

18332.1-2009、GB/T 22199-2008，GB/T 19639.1-2005、JB/T 6457.2-2004及QB/T 

2947.1-2008，均適用於普通鉛酸動力電池，而QC/T 742-2006則適用於電動車用
鉛酸動力電池。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的所有五種型號電動車用動力
電池均已經通過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及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的國家質量測試所中國北方汽車質量監督檢驗鑒定試驗所的指定
質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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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生產

在中國境內從事鉛酸蓄電池生產的企業應當依法辦理如下手續。

(1) 安全生產許可

根據分別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三日及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七日公佈施
行的《安全生產許可證條例》和《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安全生產許可證實施
辦法》，國家對礦山企業、建築施工企業和危險化學品、煙花爆竹、民用爆
破器材生產企業實行安全生產許可制度。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未取得安
全生產許可證的，不得從事生產活動。除中央管理的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
（集團公司、總公司、上市公司）安全生產許可證的頒發和管理由國務院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負責外，其餘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安全生產許可證的
頒發和管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負責。

超威電源及其位於浙江省長興縣小浦鎮的分公司（「小浦分公司」）、
長興眾成、河南超威、山東超威、江蘇超威和安徽超威均已依法辦理取得
了《安全生產許可證》。

下表載列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安全生產許可證》的有效年期：

  《安全生產許可證》
公司名稱 的屆滿日期

超威電源 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
小浦分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長興眾成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河南超威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九日
山東超威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註

江蘇超威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
安徽超威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註： 山東超威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向有關地方當局提交重續該許可證的
申請。據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市縱橫律師事務所指出，山東超威
在及時重續領取許可證不會出現任何法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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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險化學品登記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的《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施行的《危險化學品登記管理辦法》及其實施意
見，生產和儲存危險化學品的單位、使用劇毒化學品和使用其他危險化學
品數量構成重大危險源的單位，應當依國家法律辦理危險化學品登記。國
家設立國家化學品登記註冊中心，承辦全國危險化學品登記的具體工作
和技術管理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化學品登記註冊辦公室，承辦
所在地區危險化學品登記的具體工作和技術管理工作。

超威電源及其小浦分公司、長興眾成、河南超威、山東超威、江蘇超
威和安徽超威均已依法辦理取得了《危險化學品生產單位登記證》。

(3) 建設項目安全許可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和《危
險化學品建設項目安全許可實施辦法》，在中國境內新建、改建、擴建危險
化學品生產、儲存裝置和設施，或伴有危險化學品產生的化學品生產裝置
和設施的建設項目，建設單位應當選擇有資質的安全評價機構對建設項目
設立（審批、核准、備案）進行安全評價，並向建設項目安全許可實施部門
申請建設項目設立安全審查。在建設項目安全設施設計全部完成後，建設
單位應當向建設項目安全許可實施部門申請建設項目安全設施設計的審
查。建設項目安全設施竣工後，建設單位應當按照有關安全生產的法律、
法規和標準的規定，對建設項目安全設施進行檢驗、檢測，保證建設項目
安全設施滿足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的安全要求，並處於正常適用狀態。
建設項目投入生產（使用）前，建設單位應當向建設項目安全許可實施部門
申請建設項目安全設施竣工驗收，驗收合格後，方可投入生產和使用。建



– 73 –

規 管 概 覽

設單位應當依法辦理建設項目設立前的安全審查、建設項目安全設施設
計的審查和竣工驗收。

超威電源及其小浦分公司、長興眾成、河南超威、山東超威、江蘇超
威和安徽超威相關建設項目均已辦理完成了建設項目安全評價手續和安
全設施審查、驗收手續。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及法規

鉛酸蓄電池的主要成分為鉛（及╱或鉛化合物）及硫酸，本身帶有危險性，
倘不正確處理，或會對環境造成潛在損害。尤其是鉛為有毒物質，可污染土壤、
水及空氣，並可在人體內積聚。

中國政府制訂了一套完善的環保法律及法規，涵蓋土地修復、污水排放及
廢物處理等範疇。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對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
督管理並制定國家環境質量標準。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下屬的環境保護主管
部門負責統一監督其轄區內的環境保護工作。

根據《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及
《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管理辦法》，建設項目在施工前，應根據建設項目
對環境的影響程度，編製環境影響報告書或環境影響登記表。企業應委託具有
相應環境影響評價資質的機構提供環境影響評價服務。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
書或環境影響登記表由建設單位報有審批權的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審批。建設項
目竣工後，建設單位應當向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申請該建設項目需要配套建設
的環境保護設施竣工驗收。經驗收合格，該建設項目方可正式投入生產或者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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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及《排放污染物申報登記管理規定》，所有直接或
間接排放污染物的單位必須在開始營運前向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進行排污申報
登記並取得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頒發的排污許可證或臨時排污許可證，取得排污
許可證的單位應當嚴格按照排污許可證規定的標準排放廢棄物。排污單位應在
建設項目污染防治設施竣工並驗收合格後一個月內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提交《排污申報登記表》，辦理排污申報登記。未能匯報
有關污染物排放申報登記事項的單位，環保部門將向其發出警告或處以罰款。
向水體、大氣排放污染物超過國家和地方規定排放標準的，應當限期治理，並
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處以罰款。倘逾期仍未完成治
理任務，除按照國家規定徵收超標排放費外，更會根據所造成危害和損失處以
罰款，或責令其停業或關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禁止向江河、湖泊、運
河、渠道、水庫及其最高水位線以下的灘地和岸坡等法律、法規規定禁止傾倒、
堆放廢棄物的地點傾倒、堆放固體廢物。國家實行工業固體廢物申報登記制度。
工業固體廢物的生產單位應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
提供有關廢物產生、儲存與處理等方面的相關資料。未能按照規定申報登記工
業固體廢物或危險廢物者，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
令限期治理並處以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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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廢物鑒別標準、鑒別方法和識別標誌由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
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的國家危險廢物名錄進行規範。產生危險廢物的企
業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制定危險廢物管理計劃，並向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報危險廢物的種類、產生量、流向、貯存、處置
等有關資料。產生危險廢物的單位，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處置危險廢物，不
得擅自傾倒、堆放；不處置的，由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
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處置或者處置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由所在
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指定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
代為處置，處置費用由產生危險廢物的單位承擔。以填埋方式處置危險廢物不
符合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應當繳納危險廢物排汙費。產生、
收集、貯存、運輸、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的單位，應當制定意外事故的防範措施
和應急預案，並向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根據《危險廢物貯存污染控制標準》(GB18597-2001)，載有廢棄電池的容器
必須貼有法律及法規所要求指示其類別的標簽，或按照《危險廢物貯存污染控
制標準》(GB18597-2001)的要求建設專用廢棄電池儲存設施，將廢棄電池放進塑
料容器中在專用設施儲存。使用的塑料容器應該具有耐腐蝕、耐壓及密封的特
性。以填埋方法處置者，還須符合填埋作業的嚴格要求。

任何違反上述法律及法規的人士，會受到警告、罰款或行政制裁，視乎其
對環境造成損害的性質及嚴重程度而定。從事建設工程或生產活動的單位若不
遵守相關的環保規定，會被責令停產或停業，並會被處以罰款。倘違反上述法
律及法規而導致財物嚴重損失或個人傷亡，則單位負責人或會觸犯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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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及標準，適用於本集團業務有關環境質量
標準及污染物排放標準：

A. 環境質量標準

(1) 特定環境空氣質量

環境空氣質量中鉛的日均濃度須符合《工業企業設計衛生標準》
(TJ36-79)中居住地區大氣有害物質的最高允許濃度限值，環境空氣
質量中的年度、季度平均濃度須符合《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

1996)所列濃度限值，濃度限值詳情載列如下：

 鉛
時段 （單位：μg/m3）  執行標準

每日平均 0.70  TJ36-79

每季平均 1.50  GB3095-1996

每年平均 1.00  GB3095-1996

(2) 地表水環境

根據水功能劃分，排放水體須符合《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

2002)中的第Ⅲ類標準，即鉛標準值為 ≤ 0.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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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水環境

地下水環境質量須符合《地下水質量標準》(GB/T14848-93)，詳情
載列如下：

類別 第 I類  第 II類  第 III類  第 IV類  第V類

pH 6.5 ~ 8.5  6.5 ~ 8.5  6.5 ~ 8.5  5.5 ~ 6.5  < 5.5

       8.5 ~ 9  >9

鉛最高允許濃度 ≤ 0.005  ≤ 0.01  ≤ 0.05  ≤ 0.1  >0.1

　（單位：mg/L）

(4) 土壤環境

土壤環境質量須符合《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168-1995)，特定
界限載列如下：

土壤級別 一級    二級    三級

pH 自然背景  <6.5  6.5~7.5  >7.5  >6.5

鉛最高允許濃度 ≤ 35  ≤ 250  ≤ 300  ≤ 350  ≤ 500

　（單位：mg/L）

(5) 其他水環境

漁業用水須符合《漁業水質標準》(GB11607-89)規定漁業水質中鉛
含量為 ≤ 0.05mg/L；農用灌溉水須符合《農用灌溉水質標準》(GB5084-

92)規定農田灌溉水質中鉛含量為 ≤ 0.1mg/L；生活飲用水則須符合
《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85)規定生活飲用水水質中鉛含量為
≤ 0.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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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污染物排放標準

(1) 廢氣

工業廢氣中的鉛及其化合物排放須符合《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
標準》(GB16297-1996)中的二級排放標準，詳情載列如下：

氣筒高度 (米 )

0.004 0.006

0.027 0.047

無組織排放
監控濃度限值

污染物
最高允許
排放濃度

最高允許
排放速率 監控點 濃度

（毫克 ╱立方米）（公斤 ╱小時） （毫克 ╱立方米）

鉛及其化合物 0.7 周界外濃度
　最高值

0.0060

工廠排放的鉛及其化合物濃度須符合《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
準》(GB16297-1996)中的無組織排放監控濃度限值，其中鉛及其化合
物周界外最高濃度限值為0.0075毫克╱立方米。

金屬熔化爐廢氣排放須符合《工業爐窯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GB9078-1996)中的二級標準，有關量值載列如下：

  無組織
  排放煙塵
 有組織排放限值 最高允許
爐窯類別   煙塵濃度  煙氣黑度  鉛  濃度
 （毫克 ╱  （毫克 ╱    （毫克 ╱  （毫克 ╱
 立方米）  立方米）  （林格曼數）  立方米）  立方米）

金屬熔化爐
　≥ 15米 850  150  1  0.1  5

　<15米 425  75  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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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廢水

廢水排放須符合《污水綜合排放標準》(GB8978-1996)所載第 I類污
染物一級標準，詳情載列如下：

 

   第 I類污染物
   最高允許
污染物 一級標準  排放濃度

廢水pH度 6~9  －
總鉛（單位：mg/L） －  1.0

(3) 噪音污染

工廠製造的噪音按《工業企業廠界噪聲排放標準》(GB12348-2008)

中的第 II類標準進行評估，標準值載列如下：

 單位：等級聲效Leq dB(A)

類別 日間  夜間

II 60  50

(4) 固體廢物

固體廢物處理按《浙江省固體廢物環境管理工作手冊》中相關標
準執行，固體廢物浸出的毒性按《危險廢物鑒別標準— 浸出毒性鑒別》
(GB5085.3-1996)進行評估，最高允許鉛濃度為3mg/L。

(5) 排放口

排放口裝置須符合《環境保護圖形標誌—排放口（源）》(GB15562.1-

1995)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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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職業病防治的法律及法規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一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在
中國境內用人單位應當為勞動者創造符合國家職業衛生標準和衛生要求的工
作環境和條件，採取措施保障勞動者獲得職業衛生保護，建立健全職業病防治
責任制，加強對職業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職業病防治水平，對本單位產生的職
業病危害承擔責任。

用人單位設有依法公佈的職業病目錄所列職業病的危害項目的，應當及
時、如實向衛生行政部門申報，接受監督。新建、擴建、改建建設項目和技術改
造、技術引進項目可能產生職業病危害的，應當依法報送衛生行政部門審核。
衛生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職業病危害預評價報告之日起三十 (30)日內，作出審
核決定並書面通知建設單位。建設項目的職業病防護設施所需費用應當納入
建設項目工程預算，防護設施應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
產和使用。職業病危害嚴重的建設項目的防護設施設計，應當由衛生行政部門
進行衛生審查，符合國家職業衛生標準和衛生要求的，方可施工。建設項目在
竣工驗收前，建設單位應當進行職業病危害控制效果評價。建設項目竣工驗收
時，其職業病防護設施經衛生行政部門驗收合格後，方可正式投入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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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實施的《職業性慢性鉛中毒診斷標準》（GBZ37-

2002），具有以下症狀者被視為職業性慢性鉛中毒：

輕度中毒 中度中毒 重度中毒

症狀 血鉛≧600μg/L或尿鉛≧120μg/L，
且具有下列一項表現者，可診斷
為輕度中毒：

在 輕 度 中 毒 的 基 礎
上，具有下列一項表
現者：

具有下列一項表現者：

a) 鉛麻痹；

b) 中毒性腦病。
a) 尿δ—氨基—r—酮戊酸
 ≧8,000μg/L者；

a) 腹絞痛；

b) 貧血；

b) 血紅細胞游離原噗啉（EP）
 ≧2,000μg/L；

c) 輕度中毒性周圍
神經病。

c) 紅細胞鋅原噗啉（ZPP）
 ≧13.0μg/gHb；

d) 有腹部隱痛、腹脹、便秘等症
狀。

診斷性驅鉛實驗，尿鉛≧800μg/L

或1,200微克 /24小時者，可診斷為
輕度鉛中毒。

中毒患者應根據具體情況，使用金屬絡合劑驅鉛治療，如依地酸二鈉鈣、
二巰丁二酸鈉等注射，或二巰丁二酸口服，輔以對症治療。觀察對象也可酌情
進行驅鉛治療。

輕度、中度中毒患者治癒後可恢復原工作，不必調離鉛作業。重度中毒患
者必須調離鉛作業，並根據病情給予治療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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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規定外，以下關於新能源汽車、電動自行車和電動摩托車的管理規
定、國家標準等也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1. 關於新能源汽車的行業准入管理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發佈、並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起施行的《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准入管理規則》，採用鉛
酸蓄電池作為動力來源的新能源汽車（包括混合動力乘用車、混合動力商
用車、純電動乘用車、純電動商用車等）目前處於發展期或成熟期技術階
段，允許進行批量生產（但只能在批准的區域、範圍、期限和條件下銷售、
使用，並至少對20%的銷售產品的運行狀態進行實時監控）或按照常規汽
車進行生產管理。

2. 關於電動自行車和電動摩托車的國家標準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佈了二零
零九年第8號（總第148號）《國家標準批准發佈公告》，其中包括4項關於電動
摩托車和電動輕便摩托車的標準，即《電動摩托車和電動輕便摩托車安全
要求》（GB 24155-2009）、《電動摩托車和電動輕便摩托車動力性能試驗方法》
（GB/T 24156-2009）、《電動摩托車和電動輕便摩托車 能量消耗率和續駛里
程試驗方法 》（GB/T 24157-2009）和《電動摩托車和電動輕便摩托車通用技術
條件》（GB/T 24158-2009）（以下合稱「通用技術條件」）。規定由電力驅動的、
「最高設計時速大於20 公里╱小時且不大於50 公里╱小時」或「整車質量
大於40 公斤且最高設計時速不大於50 公里╱小時」的兩輪摩托車即為電
力兩輪輕便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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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實施條例等相關規定，摩托車屬於機動
車，應向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依法辦理機動車登記並取得機動車登記
證書、號牌和行駛證後，方可上道路行駛。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國家標準管理委員會發佈了《關於電動摩
托車相關標準實施事項的通知》，決定暫緩實施通用技術條件中關於電動
摩托車的內容，同時將加快《電動自行車通用技術條件》（GB17761-1999）國
家標準的修訂工作。

3. 中國家電下鄉補貼計劃

中國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一日在山東、河南及四川省開始試行家
電下鄉補貼計劃，並由二零零九年二月一日起將計劃推廣至全國，適用於
農民及國營農場及國營林場的職工。計劃暫定為期4年（即最晚至二零一三
年一月三十一日），家電下鄉補貼計劃目錄中指定9類產品，包括彩電、冰
箱、手機、洗衣機、電腦、空調、熱水器（包括電熱水器、燃氣熱水器、太陽
能熱水器）、微波爐、電磁爐。每個家庭於每類產品最多可購買兩件。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財政部、商務部，以及工業和信息化
部發出《關於印發〈新增家電下鄉補貼品種實施方案〉及確認新增補貼品種
等有關問題的通知》，據此，包括但不限於山東、江蘇及河北省等10個中國
省份，除家電下鄉補貼計劃現時9類產品外，可選擇電動自行車為額外的
一個產品，而在該10個省份，每個家庭購買電動自行車最多可享有人民幣
260元的補貼。




